巴州普惠性托育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的决策部署，规范巴州普惠性托育服务收费行为，降低家庭生育养育负担，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结合巴州实际，制定本定价方案。

起草背景

2024年，国家完善普惠托育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明确普惠托育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2025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5〕4号），将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住宿费定价权限下放至地（州、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依法制定统一收费标准，规范收费管理。2026年4月27日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向我委申请开展普惠性服务收费标准定价事项。

二、定价依据

（一）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二）国家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
（三）自治区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5〕4号）。

三、巴州托育服务发展现状 

经州卫健部门摸排，我州现有托育服务机构81家，实际运营托育机构40家，2026年托位数6139个，入托人数1163人，托位使用率18.94%，其中：普惠托育机构入托231人。托育服务机构分布情况：公建公营1家（国企办园性质），托位数240个，入托数79个，托位使用率32.92%；社会办托育服务机构43家，托位数3874个，入托数1084个，托位使用率27.98%（公建民营10家、民办民营33家）；公办幼儿园办托37家，托位数2025个，托位使用率为0%。全州运营托育机构从业人数509人，其中：保育人员329人，持有保育人员等级证书195人。全州正在逐步构建起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等为网络的“1+N”托育服务体系。.
四、定价范围

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分三类：①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②接受场地减免、建设运营补贴等政府支持的各类社会力量举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③公办幼儿园、社会办普惠性幼儿园开设的托班）。我州因无实体化运行的公办公营（政府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公办幼儿园虽部分开设托班但尚未招生，社会办普惠性幼儿园无办托机构，其次托育机构均未开展住宿服务，故公办托育服务价格及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住宿费不纳入定价范围。最终确定本次定价范围为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的保育费。
五、成本调查结论

经与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接，确定对6家管理规范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开展2025年基本托育服务收费（保育费）专项成本调查，其中能够提供相对完善财务资料机构有3家，其他3家财务资料欠佳。

在本次成本调查中，考虑6家托育机构婴幼儿入托的托位数不同、班级划分不同，将除巴州优贝乐托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婴幼儿人数仅3人，生源规模偏小，造成单位成本偏高，偏离常态）5家普惠托育机构各班型月均成本汇总，核定巴州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价格成本为：托大班1213.40元/人·月，托小班1700.47元/人·月，乳儿班2257.16元/人·月，混合班1339.54元/人·月。

	机构登记名称
	托大班
	托小班
	乳儿班
	混合班

	新疆好好合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1,354.30
	1,692.87
	2,257.16
	

	和静县亲亲托育托管中心
	1,147.18
	
	
	1,355.75

	尉犁县一刻钟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1,138.71
	1,708.06
	
	1,423.38

	巴州且末县希萌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1,203.38

	巴州优贝乐托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若羌分公司
	
	
	
	1,375.64

	巴州优贝乐托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853.69

	5家机构平均值（月均成本）
	1,213.40
	1,700.47
	2,257.16
	1,339.54


六、拟定价格标准
我委依据6家普惠性托育机构基本服务费成本调查报告，参考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普惠性托育机构保育费收费标准意见，综合考虑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及公办幼儿园办托实际，按照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初步拟定保育费收费标准如下：

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保育费标准。托大班1210元/人·月、托小班1700元/人·月、乳儿班2250元/人·月、混合班1330元/人·月，拟出台保育费均价1622.5元较2025年我州保育费均价1739.27元/人·月降低6.71%，同时低于全区平均水平5.73%（1721.15元/人·月）。其中混合班的价格与全疆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州混合班价格1378-1500元比最低。
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保育费收费标准。因我州37所公办幼儿园2026年度计划开设托班，尚未正式招生，无法开展成本监审/调查，依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文件精神，可参照我州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执行。考虑到托育服务的教师配比较幼儿园略高、教室软包成本投入等因素，本次定价建议参考自治区示范幼儿园保教费标准540元/人·月执行。
以上为政府最高指导价标准，各公办幼儿园托班和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可根据运营结余及公益普惠要求下浮执行，鼓励各县市给予财政补贴减轻家庭托育负担。

 七、相关要求
（一）做好收费公示工作。

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建立收费目录清单，目录清单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并通过公示栏、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单位（机构）性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收费依据、财政补助等相关内容，并及时根据实际对公示内容进行更新。

（二）收费和退费要求。

保育费以“元/人·月”为单位，按月收取，不得跨月预收。同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婴幼儿）、孤儿和残疾儿童（婴幼儿）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保育费退费规则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托育服务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5〕4号）第十四条保教费退费原则退还。

（三）收费管理要求。

公办幼儿园和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机构收取的保育费要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票据。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保育活动、保障教职工待遇、促进教职工发展和改善办托条件。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机构）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八、工作职责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托育服务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按标准组织认定公办、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幼儿园开设托班的备案和业务指导工作。

各级教育部门负责对幼儿园开设托班的资质进行评估审核，加强日常管理。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牵头做好权限范围内托育服务机构收费定价工作，做好收费政策的宣传解释，对收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并实施进行后评估。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利用现有资金和政策渠道，对托育服务行业发展予以支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托育服务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及滥用行政权力，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

巴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6月15日


